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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腾：构建我国量刑程序的几个争议问题 

作者：胡云腾  发布时间：2008-11-04 21:41:47 

    要确保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正当性，必须用一定的程序保障各类诉讼主体

的有效参与，从而共同致力于司法公正的实现。正因为如此，程序性是司法活

动公认的特点之一。量刑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活动，追求量刑公正是其根

本目标，为此而构建相应的量刑程序，便成为量刑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就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活动而言，重定罪轻量刑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

但如果追问一下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便会发现在我国诉讼程序的设计上就存

在重定罪程序轻量刑程序问题，而且正是对量刑程序的不重视才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对量刑结果或量刑公正的忽视。因此，讨论如何建构量刑程序问题，是

很有价值和意义的。本人也赞成现有法律对量刑程序重视不够、规定不足、缺

乏可操作性等看法，并希望能够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逐步构建科学的并

符合司法实际的量刑程序，下面谈几点具体看法。 

    一、关于量刑程序的配套制度建设问题 

    从当前的讨论看，论者大凡谈到量刑程序问题，往往都会从国外的某些规

定说起，有的干脆就把国外的规定搬过来使用。对此，从借鉴他山之石的角度

看，是很有价值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都是有其

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实践根据的，如果我们不把那些制度的传统根须梳理清楚，

不创造相应的实践条件或配套机制，借鉴来的制度往往难以派上用场，这也是

很多在国外看似很好的法律制度，一搬到国内就变形走样的根本原因。所以，

如果我们要建立量刑程序，就必须先从建立配套制度做起，这也是笔者为何先

论述建立配套制度的原因。 

    与量刑程序相适应的配套制度很多，有些涉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些则属

于诉讼程序的调整。其中，有些能够配套，有些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很难配套。

就目前而言，健全和完善量刑程序急需配套而且可以配套的主要有两个制度，

一个是实体上的配套制度，即制定量刑指南，另一是程序上的配套制度，即区

分认罪程序和不认罪程序。只有把这两个配套制度同时建立了，才可能有效地

运行量刑程序。 

    (一)关于制定量刑指南问题 

    谈到量刑指南，大家并不陌生，西方很多国家都规定了量刑指南，一些原

本没有规定的国家和地区，也都在搞量刑指南。其中尤以英美国家为典型，大

体上分为英国的模式和美国的模式两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

明，英国的量刑指南模式相对于美国而言比较简单明确，灵活性较大，符合我

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可以借鉴。而美国及其各州的

量刑指南，规定的过于细致复杂，不利于在统一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适用。 

    之所以要制定量刑指南，与我国目前刑法的状况很有关系。我国现行刑法

关于量刑幅度、量刑情节、量刑标准和量刑方法的规定，总体上看还属于粗放



型，没有明确而又细致的标准，这是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量刑出现偏差

甚至量刑不统一、不公正的重要原因，对此，有人以为只要搞一个相对独立的

量刑程序就可以克服，这是很肤浅的想法。 

    试想，如果不对这么大的量刑幅度或空间进行细化，在量刑程序中控辩审

三方对此虽然各执一词，最后还是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还是要靠法官估堆式的

裁量，现在的弊端仍然难以避免。所以，要建立相对独立或者独立的量刑程

序，必须同时对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量刑情节和量刑方法进行细化，提出相

对具体的标准，以指引法官和诉讼当事人根据刑法的规定，在量刑指南所明确

的范围内讨论具体的量刑结果，这样才能获得实效。 

    制定量刑指南虽然是项难度很大的浩大工程，但只要思路对头，方法对

头，并非不可实现。我的设想是采取立法与司法相结合、理论界和实务界相结

合、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相结合、重点与全面相结合的方法，组成课题组共同

攻关，先解决多发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南问题，如在我国的四百多个罪名中，选

择若干个常见多发罪名，一个一个地制定量刑指南。 

    (二)关于区分认罪程序与不认罪程序问题 

    刑诉法对诉讼程序的分类，必然遵循一定标准。我国刑诉法关于诉讼程序

的分类，主要是按照案情的简单、复杂、重大或轻微划分作为标准的。这种规

定应当改革，即应当按照行为人是否认罪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分类。因为量刑

程序的运行尤其需要控辩双方的参与与配合，如果控辩双方不愿参与、不予配

合，则很难运行，即使勉强运行，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由于犯罪事实已经不是案件争议的焦点，定罪程

序就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的主要任务便转化为如何公正量刑。因而，对于被告

人认罪的案件，可以规定相对详细的量刑程序，着力解决量刑的统一与公正问

题，同时通过规定认罪从轻制度，鼓励被告人认罪，这样既可以减少国家因查

证犯罪而消耗的司法资源，从而获得公安、检察机关对量刑从轻的支持，鼓励

被告人认罪并从认罪中获得看得见的好处。另外，从社会效果看，被告人认罪

以后，才会有忏悔之心，而只有被告人认罪并忏悔，才能最有效地安抚被害人

所受到的心理伤害，从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恢复被犯罪破坏的心理平衡和社

会关系。被告人也才能在刑罚执行阶段自觉接受改造，从而降低刑罚的执行成

本。 

    相反，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否认有罪，因此失去了开启

量刑程序的前提。基于此，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庭审的首要任务是查清

犯罪事实问题。在犯罪事实查清、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启动量刑程序。对

于如何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我国的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实践探

索，如2003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共同出台了被告人认罪简化审的

规范性文件，因此，建立这样一个配套的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被害人是否参与量刑程序问题 

    量刑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必须有

各类诉讼主体参与。量刑程序中的参与主体问题，主要集中在被害人是否参与

以及如何参与的问题。而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原因在于：从保障被害人

的当事人地位、实现其正当权益看，应当允许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对量刑问

题发表意见。从另一方面看，考虑到我国被害人目前整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

平较低，特别是被害人多不可避免地怀有报复情结———这虽然可以理解，但

是在这种情形下允许其参与量刑，对人民法院实现公正量刑的益处就值得探

讨。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慎重研究，而不宜轻易下结论。应当先对被害人

参与诉讼程序与否对量刑结果的影响做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至少要调查东

部、中部和西部若干个有代表性的法院，摸清楚多年来被害人对量刑的影响有

哪些，存在什么问题，如果被害人对量刑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则可以具体

研究被害人如何参与问题；如果被害人对量刑的影响整体上是负面的，则需要



 

〖关闭窗口〗 

研究如何保障被害人对量刑的知情权，研究听取被害人量刑意见的渠道，而不

在程序上设计如何保障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 

    关于保障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是维护和尊重被害人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

研究的。因为允许被害人参与量刑，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增加了被害人的诉讼负

担，在庭审过程中对量刑事实和情节的调查有时还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

害。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被害人不愿意参与量刑，是否就属于程序缺陷？这些

问题都是在设计程序时要考虑的。另外，让被害人参与量刑，目的不是满足被

害人的报复欲望，而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参与量刑有助

于量刑公正，仍是一个需要证实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保障被害人对量刑的知

情权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明确规定是否要求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则可能

是比较现实而又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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